
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壹、立法沿革 

依據住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社會住宅：

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

施。」。為因應社會住宅出租之需要，對其出租相關事項須予以規範，

爰依據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前項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申請資

格、程序、租金計算、分級收費、租賃與續租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主管機關定之。」，本府 102年 10月 17日府

法綜字第一○二三三二八四一○○號令發布訂定「臺北市社會住宅出

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104年 12月 31日府法綜字第一○四

三四六八一五○○號令修正發布本辦法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十二條、

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條文。 

貳、修正理由及重點 

住宅法於 105年 12月 2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經總統 106年 1月

11 日華總一義字第一○六○○○○二○四一號令公布，爰配合修正

本辦法第一條、第三條、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及

第十八條規定。 

本市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少子化及高齡化趨勢，且住宅類型以屋齡

30 年以上，總樓層數四至五層之公寓為主，不利於高齡人口居住。

另為鼓勵房屋所有權人釋出空餘屋活化使用，本市計畫辦理以房養老

包租代管，高齡人口將自有房屋交由政府包租代管，以換租公共住宅，

爰配合修正本辦法第二十條規定。 

依據 105 年 7 月 25 日「臺北市青年事務委員會第 6 次大會」會

議紀錄裁示三：「有關本府明年度約有 3至 4處公宅完工，可考慮提

出 10%的戶數，讓符合一般住戶申請條件之青年，得免抽籤，以提出

社會回饋提案的方式並透過之機制獲得入住機會的建議，請都發局整

體思考評估。」，爰配合修正本辦法第六條及第十一條規定。 

本市於 104 年 6 月 17 日開放辦理「同性伴侶註記」，為彰顯本

市保障多元家庭權益的實質措施，104年 11月 26日、105年 1月 29

日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人口、婚姻及家庭組第 10 屆第 3 次暨



第 4次會議決議：「建請修正『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爰配

合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及第十六條規定。 

綜上所述，為配合本府政策變更及尊重性別多元文化精神及其他

配合住宅法修正事項，爰為本次修正。本辦法共二十二條，本次修正

十三條，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修正條文第一條：配合本法條次變更。 

二、 修正條文第三條：修正本辦法適用範圍、配合本法條次變更。 

三、 修正條文第四條：修正家庭成員範圍。 

四、 修正條文第六條：修正人口數計算範圍、社會住宅規範應符合之

人口數及其計算範圍之例外規定。 

五、 修正條文第七條：配合住宅法修正具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名詞。 

六、 修正條文第八條：修正申租公共住宅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七、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修正辦理公共住宅出租之方式。 

八、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修正租金及管理維護費應斟酌承租者所得狀

況訂定分級收費方式。 

九、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配合住宅法修正具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名詞。 

十、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修正承租人死亡之處理方式。 

十一、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配合本法條次變更。 

十二、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配合本法條次變更。 

十三、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修正以房養老包租代管換租公共住宅，

得排除本辦法部分規定。 

參、員額及經費預估 

為推動本市住宅政策，「臺北市國民住宅基金」於一百年度改設

為「臺北市住宅基金」；本府都市發展局並於一百零一年二月十六日

進行組織調整，增加住宅相關業務人力。本辦法修正後之業務執行，

將由本府都市發展局配合執行本辦法授權之相關工作，其業務量將隨

社會住宅之數量增加而增加。 

為因應增加之出租業務，本府計畫成立「臺北市住宅處」及「臺

北市公共住宅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宅管理

公司）。「臺北市住宅處」相關組織法規－「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組織規程」修正案及「臺北市住宅處組織規程」訂定案均已於一百零

四年年五月二十六日經第一八三七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並於一百零

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將「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送請市議會

審議，俟經市議會三讀審議通過函復後，再將「臺北市住宅處組織規

程」併同辦理法規發布作業。本府於一百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研擬制

定「臺北市公共住宅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設置自治條例」

（草案），並於一百零四年四月十三日送請市議會審議，俾推動成立

「臺北市公共住宅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俟公宅管理公

司成立後，本府興辦社會住宅將委託公宅管理公司經營管理，辦理出

租相關工作，委託經費由「臺北市住宅基金」支應。 

     


